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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廢棄物清除、處理、再利用機構審查、展延 

暨清除、處理許可證廢止原則 

壹、前言 

桃園市政府（ 以下簡稱本府）為鼓勵轄內公民營廢棄物清除機構（ 以下簡稱

清除機構）、公民營廢棄物處理機構（ 以下簡稱處理機構）及廢棄物再利用機構積

極落實環保法規（ 特訂定本原則（ 使展延期限（、許可量之核發標準公平一致（ 並

正面表列廢止清除（、處理許可證之違規樣態（ 使本市機構管理更臻明確（、公平且

透明 藉由分級管理制度 建立透明、健康、良性競爭的靜脈產業市場。 

貳、廢棄物清除、處理、再利用機構審查原則 

一、 名詞定義 

(一) 申請案件： 

1. 清除機構依廢棄物清理法向本府申請廢棄物清除許可（、展延及變更案

件。 

2. 處理機構依廢棄物清理法向本府申請處理機構同意設置文件（、試運轉

計畫、廢棄物處理許可 及展延或變更案件。 

3. 再利用機構依廢棄物清理法向本府申請廢棄物清理計畫書（、展延及變

更案件。 

(二) 程序審查（：指審查機關就申請案件內容之完整性（、適法性（、正確性等進行

審查。 

(三) 實體審查（：指本府遴選聘請或指派審查委員（ 組成審查委員會（ 就申請案

件內容進行審查。 

二、 申請案件提送原則： 

(一) 申請案件倘涉及土地變更編定事宜者 應先完成興辦事業計畫之實體審

查後 始得提送申請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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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依法應進行環境影響評估者 應於主管機關審查通過後 始得提送申請

案件。 

(三) 已具有許可證之清除機構 申請案件涉及設置或變更廢棄物貯存場或轉

運站者 以不與展延申請案件併提為原則 減少貯存或轉運之廢棄物代

碼、刪除貯存場或轉運站者除外）。 

(四) 已具有許可證之處理機構 其申請案件倘涉及增加處理量、新增廢棄物

代碼（ 不同中碼）、處理方法（、處理設備或設施等變更（ 對環境造成不良

影響（ 如增加衍生廢棄物（、空氣污染物（、廢污水等種類或數量等）者（ 其

同意設置文件變更（、試運轉計畫（、處理許可變更應分別提送（ 且不與展延

申請案件併提為原則。 

三、 屬下列情形之一 經程序審查後 應進行實體審查： 

(一) 清除機構： 

1. 申請土地變更編定之興辦事業計畫。 

2. 已具興辦事業計畫者 申請變更興辦事業計畫（ 基本資料變更、減少

貯存或轉運量（、廢棄物代碼或其他經本府審認未對環境造成不良影響

者除外）。 

3. 申請設置廢棄物貯存場或轉運站。 

4. 申請變更廢棄物貯存場或轉運站（ 基本資料變更（、減少貯存或轉運量（、

減少貯存或轉運之廢棄物代碼者除外）。 

5. 其他經本府認定者。 

(二) 處理機構： 

1. 申請土地變更編定之興辦事業計畫。 

2. 申請變更土地變更編定之興辦事業計畫（ 基本資料變更（、減少許可量（、

廢棄物代碼（、處理設備或其他經本府審認未對環境造成不良影響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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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3. 申請核發同意設置文件。 

4. 申請核發試運轉計畫 含全量試運轉現勘）。 

5. 申請核發處理許可證。 

6. 申請展延同意設置文件涉及法規修正（、污染物排放權許可量或其他經

本府認定者。 

7. 申請展延處理許可證 申請日前 3次評鑑結果均為 A級者除外）。 

8. 申請變更同意設置文件、試運轉計畫、處理許可證 變更事項涉及增

加處理量（、新增廢棄物代碼（ 不同中碼）、處理方法（、處理設備或設施

等技術事項改變 或經本府認定廢棄物種類、許可數量、製程流程、

產品品質等有重大改變或有對環境造成不良影響者。 

(三) 再利用機構：  

1. 申請下列廢棄物代碼之廢棄物清理計畫書、變更及展延： 

(1) 廢木材 R-0701） 畜牧場除外）。 

(2) 爐碴 石） R-1204、R-1205、R-1207）。 

(3) 氧化、還原碴 石） R-1209、R-1210） 

(4) 漿紙污泥 R-0904） 

(5) 紡織污泥 R-0906） 

(6) 廢磚 R-0402） 

(7) 廢酸洗液 R-2502） 

2. 環境部頒布（ 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審查作業參考指引」應納入三階

段審查作業者 如製造 SRF者）。 

3. 其他經本府認定為高棄置風險或高污染之廢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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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申請案件駁回程序及原則： 

(一) 未繳納審查費 經機關限期仍未繳納者 不進行程序審查並予以駁回。 

(二) 經書面通知限期補正 屆期未補正或無法補正者。 

(三) 經實體審查會第二次審查仍不通過者。但經委員會決議召開第三次者除

外。 

(四) 同一事項經補正二次仍補正不完全者。 

(五) 申請案經駁回後（ 如需再申請（ 應依規定繳納審查費（ 並重新提出申請（。 

(六) 因無法補正經駁回後 其原因未消滅前不得再提出申請。 

五、 申請案件之申請事由 除經本府審查要求增列或修正外 申請人不得於本

府作成准（、駁決定前（ 要求增減或變更（ 審查期間變更基本資料者除外）（。 

參、廢棄物清除、處理、再利用機構展延審核原則 

一、 本府受理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之許可證展延申請案件及再利用機構之廢

棄物清理計畫書展延申請案件 應審酌營運期間之營運情形 再予以核發

展延年限或許可量。 

二、 營運期間： 

(一) 清除（、處理機構（：申請人提送展延申請案時（ 既有許可效期之起始日至申

請人提送展延申請案件之申請日止。 

(二) 再利用機構：申請人提送展延申請案時 既有廢棄物清理計畫書之生效

日起至申請人提送展延申請案件之申請日止。 

三、 清除機構、處理機構及再利用機構於營運期間因違反廢棄物清理法並經處

分者 依表 3-1按次計算點數。 

四、 清除機構應另審酌營運期間之營運概況（ 表 3-2）並核算許可量（ 處理機構

及再利用機構應另審酌展延申請案提送日之前 3次評鑑等級 表 3-3） 按

年度評鑑結果累計點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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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清除機構、處理機構及再利用機構經計算累計點數及核算許可量後 依表

3-4核發展延期限。 

六、 未於期限屆滿前申請展延致逾期失效者 倘以相同統一編號之法人重新申

請許可（ 仍依表 3-1至表 3-4審酌原營運期間內之營運情形（ 據以核發期限

及許可量。 

七、 處理機構、再利用機構位於應取得污染物排放權許可者 展延期限除依表

3-4核算外（ 另應審酌污染物排放權許可證有效期限（ 並以最短之期限為核

發展延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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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違規樣態點數表 

項次 清除機構 點數/次 

1 廢棄物清理法第 9條第 1項 -4 

2 廢棄物清理法第 9條第 2項 -14 

3 廢棄物清理法第 27、36條 -1 

4 廢棄物清理法第 28、31條 -2 

5 廢棄物清理法第 38、39條 -10 

6 廢棄物清理法第 42條 -4 

項次 處理機構 點數/次 

1 廢棄物清理法第 36條 -1 

2 廢棄物清理法第 28、31條 -2 

3 廢棄物清理法第 42條 -4 

4 空氣污染防制法第 20、23、32條 -4 

5 水污染防制法第 7、18-1條 -4 

項次 再利用機構 點數/次 

1 廢棄物清理法第 36條 -1 

2 廢棄物清理法第 28、31條 -2 

3 廢棄物清理法第 38、39條 -10 

4 廢棄物清理法第 46、47、48條 -14 

5 空氣污染防制法第 20、23、32條 -4 

6 水污染防制法第 7、18-1條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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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清除機構營運概況表 

項次 原許可期限內營運概況 核發許可量 

1 (每月平均清運量)≧(許可核定量*10%) 原許可核定量 

2 (每月平均清運量)<(許可核定量*10%) 原許可核定量*80% 

 

表 3-3、處理、再利用機構評鑑等級表 

項次 評鑑等級 點數/年 

1 A等 +8 

2 B等 +4 

3 C等 0 

4 D等 -4 

5 E等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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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累計點數表及展延期限 

 

 

項次 清除機構 展延期限 

1 0 ~ -4點 5年 

2 -5 ~ -10點 4年 

3 -10點以上 3年 

項次 處理機構 展延期限 

1 ≧ -8點 5年 

2 -9 ~ -16點 4年 

3 -17 ~ -24點 3年 

4 ≦ -25點 2年 

項次 再利用機構 展延期限 

1 ≧ -8點 5年 

2 -9 ~ -16點 4年 

3 -17 ~ -24點 3年 

4 
≦ -25點或 1年內無從事事業廢棄物

再利用業務 
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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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證廢止原則 

一、 取得本府核發廢棄物清除許可證之清除機構 經本府認定有下列情事之一

者（ 本府即依（ 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許可管理辦法」第 27條規定（ 

廢止清除許可證。 

項次 條文規定 違規樣態 

1 申請許可文件或申報

文件 明知為不實之事

項而申報不實或於業

務上作成之文書為虛

偽記載者。 

有下列情事之一且經其他單位 環境部、警政、

司法等）涉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第 46 條至第 48

條 且經本府行政調查認定事證明確者： 

1. GPS軌跡未行經網路申報或隨車證明文件登

載之產源或處理、再利用機構 或清運時間

與 GPS軌跡時間有明顯差異。 

2. 實際清運日期與申報之清運日期不符 或未

如實將廢棄物清運至申報之處理、再利用機

構。 

3. 聯單或隨車證明文件登載之相關內容與實際

不符。 

4. 偽造聯單條碼、合約、收據憑證、產源或處

理機構之印鑑或簽名。 

2 喪失從事業務能力者。 1. 許可證登載之所有車輛皆已過戶、遭扣押或

拍賣完成 已無合法之車輛執行清除業務。 

2. 車輛 GPS未審驗完成 已無合法之車輛執行

清除業務。 

3. 公司登記為解散、遭撤銷或廢止並清算完結 

或商業登記為歇業者。 

3 未依 公民營廢棄物清

除處理機構許可管理

經限期改善 屆期仍未完成改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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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條文規定 違規樣態 

辦法」第 6條、第 7條、

第 16 條至 26 條規定

辦理 經限期改善 屆

期仍未完成改善者。 

4 未依審查通過之申請

文件內容及許可事項

辦理 經限期改善 屆

期仍未完成改善者。 

經限期改善 屆期仍未完成改善者。 

5 其他違反 公民營廢棄

物清除處理機構許可

管理辦法」規定 經主

管機關認定情節重大

者。 

1. 經相關單位 環境部、警政、司法等）認定

涉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第 46條至第 48條 且

經本府行政調查認定事證明確者。並以相關

文件 如刑事案件報告書、起訴書等）發文

日或起訴日之最優先日期予以認定。 

2. 經查獲任意棄置廢棄物。 

3. 未依許可事項設置貯存場或轉運站 致發生

火災、勞動部相關法規所稱之重大職業災害

或堆置之有害廢棄物有滲漏至地表造成環

境污染者。 

4. 其他經本府審認有造成公害問題或發生勞

動部相關法規所稱之重大職業災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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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取得本府核發廢棄物處理許可證之處理機構 經本府認定有下列情事之一

者（ 本府即依（ 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許可管理辦法」第 27條規定（ 

廢止處理許可證。 

項次 條文規定 違規樣態 

1 申請許可文件或申報

文件 明知為不實之

事項而申報不實或於

業務上作成之文書為

虛偽記載者。 

有下列情事之一且經其他單位 環境部、警政、

司法等）認定涉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第 46條至第

48條者 且經本府行政調查認定事證明確者： 

1. 收受廢棄物實際上未處理完成 卻於網路申

報已處理完成 且致污染環境衛生。 

2. 申報處理之廢棄物代碼與實際收受之廢棄物

代碼不符。 

3. 申報資源化產品銷售對象或使用地點與實際

不符者。 

4. 偽造文書資料（ 如合約（、聯單（、過磅資料（、收

據憑證（、操作紀錄（、買賣紀錄（、產品流向等（。 

2 喪失從事業務能力

者。 

1. 許可文件登載之主要處理設備遭扣押或拍賣

完成 且無執行處理業務之能力者。 

2. 租賃之土地（、廠房租約到期無使用權（ 或自有

土地、廠房遭扣押或拍賣完成。 

3. 火災或其他災害導致許可文件登載之主要處

理設備無法運作或廠房土地無法使用 自災

害發生日起滿 6 個月仍無法重建完畢並提出

許可變更申請者。 

4. 公司登記為解散（、遭撤銷或廢止並清算完結（。 

3 未依 公民營廢棄物

清除處理機構許可管

經限期改善 屆期仍未完成改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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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條文規定 違規樣態 

理辦法」第 6條（、第 7

條、第 16 條至 26 條

規定辦理 經限期改

善 屆期仍未完成改

善者。 

4 未依審查通過之申請

文件內容及許可事項

辦理（ 經限期改善（ 屆

期仍未完成改善者。 

經限期改善 屆期仍未完成改善者。 

5 其他違反 公民營廢

棄物清除處理機構許

可管理辦法」規定（ 經

主管機關認定情節重

大者。 

1. 經相關單位 環境部、警政、司法等）認定

涉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第 46條至第 48條（ 且

經本府行政調查認定事證明確者（。並以相關

文件（ 如刑事案件報告書（、起訴書等）發文

日或起訴日之最優先日期予以認定。 

2. 經查獲任意棄置廢棄物。 

3. 未依許可事項堆置或處理廢棄物（ 致發生火

災、勞動部相關法規所稱之重大職業災害、

或堆置之有害廢棄物有滲漏至地表（ 造成環

境污染者。 

4. 其他經本府審認有造成公害問題或發生勞

動部相關法規所稱之重大職業災害者。 

 


